
单位 多 放 6天 假 ，
能否代替年休假？

“国家规定春节放7天假， 可
单位从2月1日起就给我们放假
了， 老板说多出来的6天假期公
司不扣工资 。 当时我们特别高
兴， 立马觉得老板高大上起来。”
39岁的靳绍棠介绍， 她所在的单
位是一家专门做外贸订单的服装
公司 ， 员工几乎都是外地人 ，
2015年12月底公司通知今年春节
要提前放假， 大家都早早买了回
老家的车票。 能与家人多团聚几
天， 职工们都特别感激单位。

靳绍棠在北京打工已经12年
了， 2015年1月被这家服装公司
招聘为行政文员， 单位与她签订
了三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她
说： “我这次回去发现父母身体
不太好， 想让他们来北京跟我一
起住又不肯， 我就想有空要多回
去陪他们。 可我们公司出口订单
很多， 总是忙不过来， 单位规定
平常每天所有人都要加班一小
时， 每周六要加班一天。 我老家
在湖北 ， 若不是逢年过节放长
假， 根本回不去。”

靳绍棠说， 到今年1月她已
入职一年， 春节上班后便申请于
五一时休年假 ， 再回老家去看
看 。 可办公室李主任告诉她 ：
“春节时咱们都歇了13天， 比国
家规定多了6天假期， 所以今年
所有职工都不能再休年假了。”

靳绍棠很疑惑： “多放的6
天假应该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
啊， 怎么变成年休假了呢？ 每个
职工的情况不同， 单位不能事先
不作说明， 就一刀切让我们在同
一时间休同样多的年假吧？” 李
主任表示单位有权统一安排职工
年休假， 无论靳绍棠怎么说， 公
司就是不同意让她再休年假， 于
是， 她来到法律服务中心咨询。

褚军花解答： 《企业职工带
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3条规定，
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这就是说， 符
合条件的职工享受年休假， 是法
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任何单位都
不能剥夺。 为了不影响用人单位
的生产经营， 法律同时规定： 单
位可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
年休假。 由此来看， 服装公司春
节期间多放6天假代替年休假 ，
如果未让职工履行年休假手续，
也未经职代会或全体职工大会表
决通过， 那么这种做法就不符合
法律规定。

同时， 每个职工因 “工龄 ”
不同， 其应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也会不同。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第4条规定， 年休
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
定。 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
位工作期间， 以及依照法律、 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
期间， 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如果靳绍棠能证明其累计工作时
间已达12年， 根据 《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 第3条 “职工累计工
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
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 年休
假10天” 的规定， 她今年可以享
受10天年休假。 即使她认可单位
春节期间多放的6天假能够充抵
年休假， 那么她今年仍可再申请
休4天年休假。

老板发红包， 能算
工资吗？

28岁的刘晓丽是一家私营销
售公司的业务员， 入职两年多，
工作上勤勤恳恳。 春节期间收到
老板发来的1000元红包， 正为这
意外惊喜开心呢， 节后上班却因
此高兴不起来了。

“我们每月薪水分两次发 ：
月初发上个月的基本工资、 全勤
奖等， 单位通过银行支付； 每月
15日发上个月的业务绩效工资，
以现金形式发给我们。” 刘晓丽
说， 节后他们正式到岗上班 ， 2
月15日领到1月份的绩效工资时，
每个业务员都发现自己少了1000
元钱。

“我们的绩效工资是按销售
额多少来进行考核的， 所以每一
分钱的绩效工资都是我们自己辛
苦挣来的， 一下就被扣了这么多
钱 ， 总得有个理由啊 。” 她说 ，
同事们也都不知道为何被扣， 便
找部门李经理询问， 被告知公司
并未扣这1000元钱， 只是以红包
的形式在春节期间提前发给大家
了。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 原来
今年春节期间老板发给每人的
1000元红包竟是我们自己的绩效
工资啊！” 刘晓丽介绍， 除夕晚
上她正看电视时， 突然收到老板
发来的1000元红包， 并留言 “感
谢你一年来的辛苦付出， 希望在
猴年销售额窜红！” 不但刘晓丽
激动不已， 老公也夸她单位的老
板大气。

刘晓丽说： “春节期间， 单
位每个业务员都收到了老板发的
1000元红包， 我们觉得这肯定是
老板对大家的奖励， 现在却成了

我们自己的工资 ， 太不可思议
了。”

褚军花解答： 老板发给职工
的红包能不能算工资， 要根据其
性质 。 按照日常生活习惯和常
理， 老板发红包是对该职工工作
和业绩的肯定， 属于奖励和馈赠
性质的 ； 工资是职工的劳动报
酬，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要
求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
工资， 不得以实物、 有价证券等
代替货币支付。 单位不仅要将工
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还应
当按照规定日期足额支付， 不得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由此来看，
支付工资是单位的经营行为， 老
板向职工发红包是其个人行为，
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 刘晓
丽所在的销售公司， 不能因老板
春节期间曾向职工发放1000元红
包为由而扣发他们的绩效工资，
否则职工可以向劳动监督部门举
报， 或者申请劳动仲裁， 以维护
其合法权益。

春节期间值班， 单
位应否给 “三薪”？

杨志营是一家物业分公司的
中控员， 其主要职责是每天上班
后坐在监控室里盯着监控器， 查
看小区内有无突发事件和安全隐
患， 然后做好详细记录。 他与另
外几个中控员轮流倒班工作， 确
保监控室内24小时有人值守。

老家在河南， 去年春节因领
导让加班没有回老家， 所以杨志
营今年早早就跟公司赵经理打招
呼说要回老家过年 ， 并得到批
准 。 谁知节前老婆说有事回不
去， 他只好给父母打电话表示歉
意， 这时赵经理打此经过， 得知
他不回老家了， 便问道： “公司
让我初一和初二值夜班， 可这两
天我正好有事回不来， 反正中控
室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不用你加
班， 要不你替我值两个班吧？”

杨志营听后不好意思反驳 ，
便答应下来 。 赵经理叮嘱他 ：
“值班是从晚上8点到早晨8点 ，
你得在咱公司的值班室里待着，
上级公司有事会打电话过来。 晚
上12点以后你可以在值班室里睡
觉， 但不能离开， 第二天早上接
班的来了你再走。” 杨志营点头。

节后正常上班， 办公室通知
杨志营去领钱： 值两个夜班共给
了他200元值班费。

拿着钱， 杨志营问道： “我
每个月工资是3000多元， 春节上
两天班按三薪算怎么也得八九百
元啊？” 对方告诉他： “值夜班

是每次100元， 这是咱公司规定
的。 你替赵经理值两个夜班， 正
好200元， 没错。”

杨志营有些不解： “可逢年
过节我在中控室上班， 每上一个
班都是400多元呢。” 对方有些不
耐烦： “你那是加班， 这回替赵
经理是值班， 不一样。” 杨志营
小声嘟囔道： “都是在室内， 一
个盯着屏幕， 一个盯着电话， 有
什么不一样的？”

褚军花解答： 物业公司办公
室人员说的并没错， 值班与加班
不同。 通常理解， 加班一般是指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安
排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继
续从事本职工作的情况。 而值班
并非是一个法律概念， 它一般是
指用人单位为防火、 防盗或为处
理突发事件等原因， 安排本单位
有关人员在夜间、 休息日、 法定
节假日等非工作时间内， 从事非
生产性、 非本职工作的活动， 如
接听电话、 看门、 巡视等， 期间
可以休息。

通俗地讲， 加班是做本职工
作 ， 按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加
班、 双休日加班、 国家法定假日
加班的不同， 而分别获得150%、
200%、 300%的加班费 ； 值班时
做的是非本职工作， 得到的往往
是津贴 ， 对于此津贴的支付标
准， 国家没有明确规定， 一般按
单位的规章制度执行。 所以， 今
年春节期间杨志营替赵经理值两
天夜班， 只能得到值班津贴而非
三倍加班工资。

回老家途中受伤 ，
能否算工伤？

32岁的陆锏军是河北人， 在
本市一家精细金属公司打工， 是
技术部的工程师。 两年前他在石
景山区买了房， 3岁多的儿子则
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 他与
老婆每个月回去一趟。

今年2月6日下班后， 他开车
带着老婆回老家过年 。 路程不
远， 平常驾车也就一个多小时，
所以他想在晚饭前赶回去。 途中
经过一个路口时， 一辆中型卡车
闯红灯急驶过来， 正常驾驶的陆
锏军为躲避对方急打方向盘， 但
还是被对方撞上了， 结果造成他
的肋骨和手臂骨折、 左脚骨裂，
老婆也受了轻伤 。 交警到现场

后， 认定对方为全责。
年没过好， 看病又花了不少

钱， 中型卡车司机家里穷， 只凑
了4000元钱， 陆锏军很郁闷。 听
说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可以
算工伤， 于是假期一过， 他便给
单位打电话， 希望能帮他申请工
伤。 听了他的介绍后， 单位表示
他这种情况不能算工伤。 陆锏军
不服： “法律明确规定， 在上下
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可以认定为工伤嘛。”

褚军花解答： 《工伤保险条
例》 第14条规定，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的；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
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
伤害的； 患职业病的； 因工外出
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
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在上下
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
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以及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都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里所
说的 “上下班途中”， 最高人民
法院在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6条中
进行了规定：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认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班途
中 ” 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
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地与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
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合理时
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

本案中， 陆锏军称2月6日出
事那天， 他是从单位直接开车回
河北老家的 ， 即他的户籍所在
地， 其父母、 儿子也在此居住，
他认为自己属于下班途中受伤。
但在 “合理时间”、 “合理足印”
的理解上 ， 单位与他是有分歧
的， 所以， 在单位不同意为他申
请工伤认定的情况下， 陆锏军以
个人身份申请， 他受的伤到底能
不能算工伤， 以劳动部门的认定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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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易发哪些劳动争议？ 职工该咋维权？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春节时单位多放了6天假， 就取消了我们今年的年休假， 这太不合理了吧!”
“过年期间老板给每个业务员发1000元红包， 我们以为是他奖励的， 没想到现在公司
说是我们的绩效工资， 这也太奇葩了！” “春节放假让我在公司值班， 每天只给100
元， 是不是应该给我三薪啊？” ……

长假结束后,大家开始返回岗位上班， 但春节期间遗留的一些问题难住了当事职
工。 为此， 不少职工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 就相关法律问题咨询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 记者昨天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褚军花， 请她结
合职工春节期间咨询的热点案例， 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些维权攻略。

市总法律服务中心点评春节热点咨询案例

■春节多放假， 能否代替年休假？
■假期值班， 能否给 “三薪”？

■老板发红包， 能否充抵工资？
■回老家途中受伤， 是否算工伤？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研究职工维权申请


